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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審酌政府挹注經費推動免學費學前教育政策，除具體減輕家長育兒負擔外，更應確保受補助幼

兒於合宜之幼兒園就學，及保障家長受補助權益，爰就學補助辦法對於幼兒就讀之幼兒園所

訂條件，實為政府維持社會公義之具體且必要之作為。 

（七十六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佳龍就學生暑期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7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335） 

林委員佳龍針對學生暑期安全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為積極倡導學生參加正常休閒育樂活動，本（101）年度暑假由相關部會、各館所、各大

專校院及各縣（市）政府推出約五千多項活動，使全國學生擁有一個健康、充實、快樂、平

安的暑假，培養健康的生活態度。 

二、本部每年暑假前均函發「暑假學生活動安全預防宣導注意事項」，提醒各級學校應利用相關活

動、集會（週、朝會）、家長聯繫等方式，加強學生安全宣導與維護，並特別提醒賃居人身

安全維護，並於相關研習提醒學校，針對學生搬進或搬離租屋處所時應有親友陪伴加強宣導

。 

三、為強化暑假期間學生校外生活輔導，有效維護學生安全，各直轄市及各縣（市）學生校外生活

輔導委員會協調轄屬高中職校、國民中、小學學務人員及警察，共同組成聯合巡查小組，針

對學生校外容易聚集之公共場所實施巡查，加強學生偏差行為規勸與輔導，本（101）年度暑

假計實施 2,386 次聯巡，勸導學生 6,698 人次。 

四、巡查期間登記之學生違規事件，一般違規學生除施予勸導外，並通知家長共同管教輔導；倘遇

重大違法事件，除配合警方協處外，立即通報該生所屬學校依相關規定及程序處理及輔導，

並函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，列管追蹤輔導情形，並於縣市校安會報或相關校園安全會

議中提報，共同研討防制及改善作為。 

（七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佳龍就國中小教師課稅後引發後續效應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10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361） 

林委員佳龍所提國中小教師課稅後引發後續效應乙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（以下簡稱各縣市政府）因預算不足，嚴格控管國中小教師員額

乙節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學校得

視需要，在不超過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百分之五範圍內，將專任員額控留並改聘兼任、

代課教師、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輔助教學工作之臨時人員。但學校教師員額編制未滿二


